关于庄河市兰店乡2022年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2年6月30日在兰店乡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财政所长   张明波
各位代表：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受疫情影响，财政收支形势仍然严峻。2022年，为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激发经济活力，本乡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计划8827万元。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精神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管理的通知》（大政办发〔2022〕19号），需要对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进行压减。另外，根据乡政府计划下达情况，预算执行中出现了补发绩效、调整乡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等引发财政收支发生变化的事项，需对我乡2022年财政预算作出调整。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相应的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已编就。为避免发生拖欠工资等情况，需追加安排资金443万元，调减资金76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调增2022年绩效80万元；
调增自来水配套项目20万元、河套治理项目60万元、路灯项目100万元，合计180万元；

调增应急物资储备费用30万元；

调增疫情防控费用100万元；

5、调增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支出53万元；
6、调减公积金120万元；
7、调减会议、食堂等房屋建筑物构建支出130万元；

8、调减石山桥项目50万元、绿化项目20万元、地质灾害类项目130万元，合计200万元；

9、压减公用经费57万元、扶持企业发展资金262万元，合计319万元。
作上述调整后，我乡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可供安排的资金为8501万元；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8501万元，收支平衡。

当前我乡财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面临较大压力，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我们将在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乡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进一步提升预算的全面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推进预算科学精准编制，增强预算执行刚性约束，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我乡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民生持续改善。

以上报告，提请乡人大审议批准。

庄河市兰店乡人民政府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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